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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部分所述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释义”所述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北

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尔德”）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

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

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沃尔德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

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

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尚须经股东大会批准、上

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注册。 

本次权益变动的生效取决于本次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实施情况。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前，信息披露义

务人实际持有沃尔德权益股份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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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含义： 
报告书、本报告书、简式权益报

告书 
指 

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钟书进 
沃尔德、上市公司、公司 指 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 指 
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鑫金泉 100%的股权 

《框架协议》 指 
《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

鑫金泉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之框架协议》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协议》 
指 

本次交易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指 
本次交易上市公司与业绩承诺方签署的《盈利预测

补偿协议》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

议》 
指 

本次交易上市公司与业绩承诺方签署的《盈利预测

及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

议（二）》 
指 

本次交易上市公司与业绩承诺方签署的《盈利预测

及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

议（三）》 
指 

本次交易上市公司与业绩承诺方签署的《盈利预测

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三）》 
标的公司、鑫金泉 指 深圳市鑫金泉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鑫金泉 100%的

股权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比例变动

的权益变动行为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准则第 15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报告书中任何表格中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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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姓名 钟书进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40111198410******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八卦二路*** 
通讯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建设路***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无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持有、控制其他境内或境外

上市公司发行在外股份总额 5%以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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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持股目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是因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鑫金泉 100%的股权，信

息披露义务人作为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基于本次重组的行业整合背景和协同效

应，看好上市公司沃尔德的发展前景，同意以其持有的鑫金泉股权认购沃尔德新

发行的股份，因而导致本次权益变动。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有意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加其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增持上市公司

股份的计划。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规

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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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

权益情况信息 

本次权益变动的事项之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本次交易，上市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鑫金泉 100%的股权。上市

公司拟发行股份数量预计 15,089,743 股，上市公司总股数将增加至 95,089,743

股，信息披露义务人认购股份数量为 6,764,933 股。 

本次权益变动的事项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变动如下： 

股东 
权益变动前 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钟书进 - - 6,764,933 7.11% 

上市公司总股本 80,000,000 100.00% 95,089,743 100.00% 

二、权益变动的方式 

本次交易上市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张苏来、钟书进、陈

小花、李会香、余正喜、胡得田、钟芹、陈朋跃、乐晓娟、田素镇、黄桂华、汪

朝冰、蔡玮玮、李会群、李刚、王军、梁远平、温庙发、钟俊峰、韦祖强、孙均

攀、钟和军、刘日东、李月、轩炯、钟华山、窦明乾、黄稳、钟书生、张兵、前

海宜涛等 31 个交易对方购买其所合计持有的鑫金泉 100%股权。 

本次交易，上市公司聘请有资格的评估机构、以 2021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

准日对鑫金泉 100%股权进行了评估，评估值为 70,332.16 万元。在此基础上，交

易各方参考评估结果并经充分协商，确定本次交易标的资产鑫金泉 100%股权的

最终交易总价款为 69,650.00 万元。 

结合承担利润补偿责任的承担、股份锁定等因素，根据本次交易各方的协商

结果，本次交易拟对交易对方转让标的公司股权采取差异化定价。该差异化定价

系交易对方内部的利益调整，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交易中

针对不同的交易对方涉及的差异化定价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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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的交易对方 
对应鑫金泉 100%股权估值

（万元） 
合计持股比例 

相应交易对价

（万元） 

前海宜涛 63,000.00 5.00% 3,150.00 
其他交易对方 70,000.00 95.00% 66,500.00 

合计 100.00% 69,650.00 

根据上述差异化定价情况，上市公司以股份及现金向交易对方支付对价情况

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交易价格

（万元） 

股份支付

金额（万

元） 

股份支付

股数（股） 
股份支

付比例 

现金支付

金额（万

元） 

现金支

付比例 

1 张苏来 26,250.00 21,857.50 6,764,933 83.27% 4,392.50 16.73% 
2 钟书进 26,250.00 21,857.50 6,764,933 83.27% 4,392.50 16.73% 
3 陈小花 4,634.00 - -    - 4,634.00 100.00% 
4 李会香 4,620.00 - -    - 4,620.00 100.00% 
5 余正喜 1,050.00 525.00 162,488 50.00% 525.00 50.00% 
6 胡得田 280.00 140.00 43,330 50.00% 140.00 50.00% 
7 陈朋跃 280.00 196.00 60,662 70.00% 84.00 30.00% 
8 钟芹 280.00 140.00 43,330 50.00% 140.00 50.00% 
9 黄桂华 280.00 196.00 60,662 70.00% 84.00 30.00% 
10 汪朝冰 280.00 196.00 60,662 70.00% 84.00 30.00% 
11 田素镇 280.00 140.00 43,330 50.00% 140.00 50.00% 
12 乐晓娟 280.00 140.00 43,330 50.00% 140.00 50.00% 
13 李会群 210.00 147.00 45,496 70.00% 63.00 30.00% 
14 蔡玮玮 210.00 147.00 45,496 70.00% 63.00 30.00% 
15 李刚 140.00 98.00 30,331 70.00% 42.00 30.00% 
16 温庙发 140.00 98.00 30,331 70.00% 42.00 30.00% 
17 梁远平 140.00 98.00 30,331 70.00% 42.00 30.00% 
18 王军 140.00 70.00 21,665 50.00% 70.00 50.00% 
19 钟华山 70.00 35.00 10,832 50.00% 35.00 50.00% 
20 孙均攀 70.00 49.00 15,165 70.00% 21.00 30.00% 
21 韦祖强 70.00 49.00 15,165 70.00% 21.00 30.00% 
22 钟俊峰 70.00 49.00 15,165 70.00% 21.00 30.00% 
23 刘日东 70.00 49.00 15,165 70.00% 21.00 30.00% 
24 轩炯 70.00 49.00 15,165 70.00% 21.00 30.00% 
25 李月 70.00 49.00 15,165 70.00% 21.00 30.00% 
26 钟和军 70.00 49.00 15,165 70.00% 21.00 30.00% 
27 窦明乾 70.00 49.00 15,165 70.00% 21.00 30.00% 
28 黄稳 56.00 28.00 8,666 50.00% 28.00 50.00% 
29 钟书生 35.00 24.50 7,582 70.00% 10.50 30.00% 
30 张兵 35.00 24.50 7,582 70.00% 10.5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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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交易对方 
交易价格

（万元） 

股份支付

金额（万

元） 

股份支付

股数（股） 
股份支

付比例 

现金支付

金额（万

元） 

现金支

付比例 

31 前海宜涛 3,150.00 2,205.00 682,451 70.00% 945.00 30.00% 
 合计 69,650.00 48,755.00 15,089,743 70.00% 20,895.00 30.00% 

本次交易，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交易总价款的 70%，以现金方式支

付交易总价款的 30%。 

（一）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中发行的股份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 1.00 元，上市地点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二）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中，发行股份的对象为张苏来、钟书进、

余正喜、胡得田、钟芹、陈朋跃、乐晓娟、田素镇、黄桂华、汪朝冰、蔡玮玮、

李会群、李刚、王军、梁远平、温庙发、钟俊峰、韦祖强、孙均攀、钟和军、刘

日东、李月、轩炯、钟华山、窦明乾、黄稳、钟书生、张兵、前海宜涛，共 29

名交易对方，发行对象将以其持有的标的公司的股权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三）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根据《科创板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特别规定》第六条规定，“科创公司发

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80.00%。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的董

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

均价之一”。 

本次购买标的资产拟发行股份以上市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

告日为定价基准日。上市公司定价基准日前 20 日、60 日、120 日股票均价情况

如下： 

交易均价类型 交易均价（元/股） 交易均价的80%（元/股） 
前20个交易日 46.00 36.80 
前60个交易日 43.05 34.45 
前120个交易日 40.53 32.43 



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7 

本次交易选择以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作为参

考价，经双方协商同意，确定发行股份的价格为 32.50 元/股。 

上市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0 日召开的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以实施 2021 年度分红派息股权

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9 元（含税），预计

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 1,520.00 万元，前述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除权除息日为

2022 年 5 月 27 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相应调整为 32.31 元/股。 

在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股份完成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相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四）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根据下列公式计算： 

向任一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数量=上市公司应向其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的对

价金额/股份发行价格 

依据上述计算公式计算所得的发行股份数量应为整数，精确至个位，如果计

算结果存在小数的，应当舍去小数取整数。本次交易的股份发行数量为向各个交

易对方发行的股份数量之和。 

在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完成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导致股份发行价格调整的，发行数量也将根据发行

价格调整而进行相应调整。最终发行数量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中国证监

会注册同意的发行数量为准。 

（五）过渡期损益及滚存利润安排 

经各方协商确定，标的资产在重组过渡期（即评估基准日至标的公司股权交

割日）所对应的收益由上市公司享有，亏损由交易对方按标的公司原有持股比例

各自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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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交易新股登记日后，由上市公司新老股东共同享有本次交易新股登记

日前上市公司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限售安排 

1、交易对方张苏来、钟书进股份限售安排 

交易对方张苏来、钟书进作为本次交易业绩承诺方，可以在业绩承诺期内分

期及按比例解锁其本次交易中所取得的股份： 

（1）第一期：在 2021 年度标的公司专项审计报告出具之日和本次交易中上

市公司股票过户登记完成后持股满 12 个月之日孰晚者的次一个交易日，合计可

以解锁本次交易中所取得的股份的比例为 10%； 

（2）第二期：在 2022 年度标的公司专项审计报告出具之日和本次交易中上

市公司股票过户登记完成后持股满 12 个月之日孰晚者次一个交易日，可以解锁

本次交易中所取得的股份的比例累计为 20%； 

（3）第三期：在 2023 年度标的公司专项审计报告出具之日和本次交易中上

市公司股票过户登记完成后持股满 12 个月之日孰晚者次一个交易日，可以解锁

本次交易中所取得的股份的比例累计为 60%； 

（4）第四期：在 2024 年度标的公司专项审计报告出具之日和本次交易中上

市公司股票过户登记完成后持股满 12 个月之日孰晚者次一个交易日，可以解锁

本次交易中所取得的股份的比例累计为 100%。 

在业绩承诺期最后一个年度，业绩承诺方应完成业绩补偿及减值补偿后解锁

相应股份。 

针对各业绩承诺期，（1）在业绩承诺期间内，若截至当期期末标的公司经审

计累计实现净利润数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额≥90%，则标的公司专

项审计报告出具后次日触发解锁条件。 

（2）在业绩承诺期间内，若截至当期期末标的公司经审计累计实现净利润

数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额<90%，则不得触发解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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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余正喜、胡得田、钟芹、陈朋跃、乐晓娟、田素镇、黄桂华、汪朝冰、

蔡玮玮、李会群、李刚、王军、梁远平、温庙发、钟俊峰、韦祖强、孙均攀、

钟和军、刘日东、李月、轩炯、钟华山、窦明乾、黄稳、钟书生、张兵（共 26

名）限售安排 

针对该 26 名股东：若因在本次交易项下持续拥有标的资产股份权益的时间

不足 12 个月（以标的资产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算），根据《重组管理办法》

的规定，其在本次交易项下取得的上市公司新增股份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交易、转让、质押或设定其他权利限制；若因在本次交易项下持续拥

有标的资产股份权益的时间超过 12 个月（以标的资产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

算），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其在本次交易项下取得的上市公司新增股

份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交易、转让、质押或设定其他权利限制。 

3、前海宜涛股份限售安排 

前海宜涛本次交易项下取得的上市公司新增股份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交易、转让。 

（七）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本次交易中，拟购买资产交易总价款为 69,650.00 万元，本次交易现金支付

比例为 30%，即 20,895.00 万元。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系 

本次交易完成后，交易对方钟书进预计将分别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不

考虑配套融资）。根据《科创板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预计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与关联方间的关联交易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管理

制度和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履行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遵循平等、

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定价依据充分、合理，确保不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上市公司与关联方不会因为本次交易新增持续性的关联

交易。 

四、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及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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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其他安排 

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截

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

存在未来与上市公司之间进行重大交易的计划或其他安排。 

五、用于认购上市公司股份的非现金资产状况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的公司 2019 年、2020 年、

2021 年 1-9 月《审计报告》（天健审〔2021〕10453 号）及 2021 年《审计报告》

（天健审〔2022〕3162 号），鑫金泉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一）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19,640.88 16,441.30 14,917.83 
非流动资产 15,053.87 10,139.04 8,783.06 
资产总计 34,694.76 26,580.34 23,700.89 
流动负债 6,228.61 3,454.93 3,540.90 
非流动负债 3,735.82 2,029.43 1,995.42 
负债合计 9,964.44 5,484.36 5,536.31 
所有者权益合计 24,730.32 21,095.98 18,164.57 

（二）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17,511.25 14,863.00 12,389.56 
营业利润 5,899.21 5,489.13 3,811.01 
利润总额 5,893.85 5,486.38 3,786.92 
净利润 5,134.34 4,731.41 3,275.8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752.62 4,293.45 2,720.21 

（三）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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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8,720.61 17,494.99 16,906.94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2,222.68 12,480.06 10,403.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97.93 5,014.93 6,503.65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505.36 9,030.08 1,509.6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212.16 10,807.50 3,662.6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06.80 -1,777.42 -2,153.07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800.00 - 6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787.79 1,958.02 3,467.3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21 -1,958.02 -2,867.31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5.19 -26.24 0.6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98.15 1,253.26 1,483.97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673.01 3,419.75 1,935.78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471.16 4,673.01 3,419.75 

六、本次交易的相关决策过程 

（一）上市公司的决策过程 

1、上市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预案及相关

议案； 

2、交易对方前海宜涛内部审议作出决议，同意参与本次交易并签署《框架

协议》。 

3、上市公司与各交易对方签署本次交易《框架协议》。 

4、上市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正式方案及

相关议案； 

5、交易对方前海宜涛内部审议作出决议，同意参与本次交易并签署附条件

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6、标的公司召开董事会及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全体股东与上市公司就

本次交易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并根据该协

议的约定依法办理本次交易后续相关事宜等； 

7、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协议》，上市公司与业绩承诺方签署《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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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 

9、上市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签署《盈利预测补偿

协议之补充协议》相关议案，上市公司与业绩承诺方签署《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

补充协议》； 

10、上市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签署《盈利预测补

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相关议案，上市公司与业绩承诺方签署《盈利预测补

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11、上市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签署《盈利预测补

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三）》相关议案，上市公司与业绩承诺方签署《盈利预测补

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三）》。 

12、2022 年 7 月 5 日，本次交易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 

13、2022 年 7 月 19 日，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注册。 

截至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已经完成所有需要履行的决策及审

批程序，不存在尚需履行的决策或审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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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公司上市

交易股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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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

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

事项，亦不存在根据适用法律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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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备查文件 

本报告书及下列备查文件可在上市公司住所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查阅：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及所提及的有关合同、协议及相关决议

文件； 

3、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向张

苏来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554

号）； 

4、标的资产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 

5、《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天健验﹝2022﹞435

号）； 

6、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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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钟书进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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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

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

在地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东

路 1 号院 7 号厂房 7-12 东

五层 H-03 室 

股票简称 沃尔德 股票代码 688028.SH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钟书进 

信息披露义

务人注册地 
深圳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减少 □ 
不变 □ 

有无一致行

动人 
有 □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 

是 □ 否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 

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0 
持股比例：0%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比例 

持股数量：6,764,933 股 
持股比例：7.11%（未考虑配套融资） 

在上市公司中拥

有权益的股份变

动的时间及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前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是否已充分披露

资金来源 
不适用，本次交易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涉及现金认购上市公司股权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

前 6个月是否在二

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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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侵害上市

公司和股东权益

的问题 

是 □ 否 ，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未清偿其

对公司的负债，未

解除公司为其负

债提供的担保，或

者损害公司利益

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不适用 

本次权益变动是

否需取得批准 
是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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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附表）》之签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  

 钟书进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目 录
	释义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二节 持股目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目的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有意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加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情况信息
	二、权益变动的方式
	（一）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二）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三）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四）发行数量
	（五）过渡期损益及滚存利润安排
	（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限售安排
	1、交易对方张苏来、钟书进股份限售安排
	2、余正喜、胡得田、钟芹、陈朋跃、乐晓娟、田素镇、黄桂华、汪朝冰、蔡玮玮、李会群、李刚、王军、梁远平、温庙发、钟俊峰、韦祖强、孙均攀、钟和军、刘日东、李月、轩炯、钟华山、窦明乾、黄稳、钟书生、张兵（共26名）限售安排
	2、余正喜、胡得田、钟芹、陈朋跃、乐晓娟、田素镇、黄桂华、汪朝冰、蔡玮玮、李会群、李刚、王军、梁远平、温庙发、钟俊峰、韦祖强、孙均攀、钟和军、刘日东、李月、轩炯、钟华山、窦明乾、黄稳、钟书生、张兵（共26名）限售安排
	3、前海宜涛股份限售安排

	（七）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系
	四、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其他安排
	五、用于认购上市公司股份的非现金资产状况
	（一）资产负债表
	（二）利润表
	（三）现金流量表

	六、本次交易的相关决策过程
	（一）上市公司的决策过程


	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第六节 备查文件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声明

